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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補助各教學單位開設頂石課程，俾供學生能夠統整與運用所學，在畢業前對學習績效作

總體檢，特訂定「淡江大學開設頂石課程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頂石課程需強調實際操作和團隊合作，使學生能夠整合與深化大學所學。其可供評量之學

習成果應有效展現學生統整所學的整體學習表現，以及充分展現專業技能與學系、學士學

位學程之核心能力。

三、頂石課程實施成果可以多元呈現，包括：實體作品(模型)、電腦模擬、校內競賽、成果展或

其他形式的設計與實作。課程之實施方式亦可結合專題計畫、企業實習、服務學習、產學合

作等面向，讓學生透過整合、收尾、反思、過渡所學知能，獲得總整性的學習經驗，以有

助於職場就業。

四、符合前述要點所規劃之課程，得由該課程之開課單位提出申請，惟補助以每學期以一系、

學士學位學程一科為限；獲補助之頂石課程，由開課單位提供教學助理，協助相關教學

活動。

申請開設頂石課程補助，應填寫「開設頂石課程申請表」，並檢附教學計畫表，分別經開

課單位之課程委員會及上一級課程委員會主任委員簽核再送教務處複核。

五、每科頂石課程得依規劃內容以每學期補助四萬元為限，並依當年度核定預算調整之。補助
項目包含：

(一)課程進行需製作模型或成品時所需之實驗實習材料費與雜支。

(二)課程進行期間因技術或評量需要，邀請校外專家進行實務指導時所需之專家指導費。

(三)進行校外教學、現地調查等所需之交通、保險費。

(四)舉辦成果展和競賽活動所需之場地、佈展、印刷、膳食、工讀、評審等費用。

六、獲補助之頂石課程均應參加學校舉辦之成果展，並於課程結束或成果展後二個月內提成果

報告；參與授課之教師及教學助理應參加頂石課程研習活動及教學成果經驗分享會。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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